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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8月13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
》在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新婚姻法”。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婚姻法解释(三)》中对处理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的审判
原则作了巨大调整。
全文总共19条的《婚姻法解释(三)》有12条是关于财产关系的处理规范，余下的7条除了第19条关于《
婚姻法解释(三)》的适用说明外，涵盖了婚姻登记瑕疵的处理、亲子鉴定、婚内抚养费争议、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离婚、生育权纠纷、双方均有过错的损害赔偿规则，这19条内容涉及了非常多的离婚纠
纷所应适用的调整规则，有些内容甚至颠覆了人们关于婚姻的传统观念。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包括笔者在内之前出版的关于婚姻法诸多书籍中的观点无疑存在疏漏，一些观
点面对新的审判规则甚至存在“错误”之处。
    作为一名专业从事婚姻家庭法律服务的律师，有幸担任了各类与婚姻家庭研究有关的社会机构兼职
，亦参与了《婚姻法解释(三)律师建议稿》的修订工作，无论从学习还是服务公众的角度，均有义务
重新梳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处理原则，便有了本书创作出版的想法。
    笔者的执业活动中并非单纯的诉讼维权，基于婚姻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诸多社会学、
心理学内容，综合运用各类知识为来访者解决困惑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笔者执业中的视角和立场更多承担了婚姻顾问、婚姻咨询师的职责。
而婚姻顾问角色的担当，从接受过笔者婚姻顾问服务的委托人反馈中，均体现出良好效果。
在这里，还得再次感谢广大婚姻困惑者对我的信任，每每给她(他)们做完婚姻顾问服务，听到她(他)
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时，我都备受鼓舞，为自己能帮助别人享受婚姻的幸福而振奋，为能解决他们
多年未解的困惑而欣喜！
    本书的内容紧贴《婚姻法解释(三)》的新规则，从结婚编、离婚编两大部分入手，按照进入结婚、
离婚的可能程序出发，将生活中常见的各类婚姻困惑包含其中，并一一举例分析。
读者顺着这种脉络阅读时，能便利地找到各类婚姻困惑的处理方法。
文中的分析并非简单地解答标题中的疑问，而是对该问题涉及的法律点都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并加以
提醒，以期达到触类旁通效果。
读者只要灵活掌握，既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亦能探寻防范纠纷的方法。
当然，若能从中体悟出维系婚姻的智慧，是本书出版的最大福分。
    基于此，本书可以是恋爱中人、婚姻中人、离婚困惑者了解婚姻、解决困惑、维护权益的知识读本
，也可以是办理婚姻家庭案件的法律工作者、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辅助参考工具。
若有读者朋友就婚姻家庭中的相关问题愿意与本人交流、分享，也欢迎登录中国婚姻家
庭www.hunyin.org.cn与本人联系。
    卢明生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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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紧贴《婚姻法解释（三）》的新规则，从结婚编、离婚编两大部分入手，列举了婚姻
家庭生活中最常见的101个法律问题。
既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亦能探寻防范纠纷的方法。

　　本书还收录了婚恋维权最常用的法律文书和相关法律规定，是幸福婚姻的必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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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结婚篇
　一　结婚前要知道的
　　1 同居关系能随意解除吗?
　　2 同居期间购置的房产在分手时如何分割?
　　3　为分手签订的补偿协议受法律保护吗?
　　4　订婚后一方爽约，彩礼能要回吗?
　　5　婚检查什么，不婚检有什么隐患?
　　6　想结婚应满足哪些条件?法定婚龄怎么算?
　　7　能与“叔叔”结婚吗，亲属关系怎么算?
　　8　能与养父结婚吗?拟制血亲是如何规定的?
　　9　结婚登记手续怎么办，能请他人代办吗?
　　10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后办理结婚登记要注意什么问题?
　　11
举办了婚礼，能直接去民政局补领结婚证吗?补领结婚证的程序是怎样的?
　　12　离婚后破镜重圆又生活在一起属于复婚吗?如何办理复婚手续?
　　13　结婚一定要签财产约定吗?
　二　结婚后要面对的
　　14　结婚后丈夫不允许自己继续工作怎么办?
　　15　结婚后有与异性交往的自由吗?
　　16　小孩一定得随父姓吗?
　　17　他未按时回家能罚款处罚吗?“空床费”约定是否受法律保护?
　　18　妻子能代丈夫履行哪些事务?
　　19　丈夫强行要发生性关系能告强奸吗?
离婚篇
附录一　婚恋维权常用法律文书
附录二　婚恋维权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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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同居关系能随意解除吗？
 【生活实例】 2008年7月，杨敏（女，化名）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求职，初到北京时生活较为艰辛，情
绪也非常低落。
正在这时，遇到了同在北京创业的张华（男，化名）。
张华向杨敏伸出了援手，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不久就过起了同居生活。
同居后，杨敏有过一次流产。
可由于双方性格、观念等方面原因，生活中有不少争吵，甚至打斗。
为此，张华提出分手。
但杨敏提出，自己与张华生活期间付出较多，且有流产，不同意分手，否则就要张华赔偿10万元。
为此，张华打算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同居。
 专业评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两性观念的看法有了重大转变，年轻人之间的同居现象越来越普
遍，而与之相伴的同居纠纷也越来越多。
在《婚姻法》和婚姻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中，对“同居关系”并没有保持一个同一
的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依据对不同状态下的同居关系的法律处理原则不同，同居分为以下三类： （1）作为
“事实婚姻”处理，即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前，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
义同居生活，周围人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情形。
同居时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依当地习俗举办过婚礼，只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方要求解除同居
关系的，应按离婚处理。
 （2）作为“一般同居关系”处理，即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未办理结婚
登记的男女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中有的以结婚为目的，有的不是以结婚为目的。
这种同居关系，法律既没有对此作出否定性规定，也没有作出肯定性保护，当事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解
除的，法院一律不予受理。
 （3）作为“特殊同居关系”处理，指男女中一方或双方已有配偶而又与婚外异性持续、稳定地共同
居住生活的情形。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是婚姻法明文禁止的行为。
特别是，此类同居关系，有可能构成《刑法》中的重婚罪。
按照《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构成重婚罪。
没有配偶一方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的”均构成重婚罪。
对于此类同居关系，法院会受理解除同居关系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杨敏与张华的同居关系，属于上文分析的“一般同居关系”。
对于此类同居关系，无婚姻法意义上的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任何一方均可随时提出解除同居关系而
不必受法律约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
法解释（二）》）第1条第l款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
” 为此，张华随时可以提出解除同居关系，而不必通过法院诉讼途径即可达到解除同居关系的目的。
而杨敏因同居流产要求10万元赔偿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得到支持。
倘若在同居生活期间，发生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人身伤害案件，只能依据《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人身侵
权事由要求对方赔偿，其赔偿原则也与婚姻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完全不同。
 2同居期间购置的房产在分手时如何分割？
 【生活实例】 2006年5月，王燕（女，化名）在北京遇到了大学校友李明（男，化名）。
由于双方在学校时就已认识，加之在北京并无其他亲戚，两人联系逐渐增多，后发展为恋人关系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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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一起。
2009年8月，双方为结婚准备购置房屋，首付60万元，由王燕家里出资20万元，李明家里出资40万元。
房屋登记在李明一方名下。
2010年11月，王燕发现李明与他人关系暧昧，两人吵了一架后李明离家出走。
经认真考虑两人决定分手，但对于房屋该如何分割则产生了争议。
王燕要求分得一半，李明则只同意退给王燕20万元。
 专业评析 非婚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不同，共同生活仅是一种事实状态，在同居生活期间非经双方当
事人达成一致协议无法与对方共享所得财产。
在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原则上谁取得归谁所有。
对于同居期间购置的财产，亦是谁出资购买归谁所有。
 本案中所涉及的同居生活期间的房屋购置在生活中较为常见。
有的出资是当事人自己的积累，有的是父母的资助。
对于父母资助款项的认定，在没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1款规定：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
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对于同居期间涉及一方或双方父母出资购房的，《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第2款规定：“由双方
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
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为此，王燕及李明家里的出资，在没有约定是赠与双方或是借款的情况下，都应认为是王燕及李明
各自的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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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式婚姻顾问:幸福婚姻的101个法律常识》是恋爱中人、婚姻中人、离婚困惑者了解婚姻、解决
困惑、维护权益的知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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